
饶财购〔2018〕32号
上饶市财政局关于上饶市市本级政府采购中心代理的上饶师范学院理化楼电梯采购与安装
项目（项目编号：SRZFCG-2018-018#）
的投诉处理决定书

投诉人: 上饶市瑞德机电有限公司

地  址：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三清山中大道507号2幢1-401

法定代表人：周次国  

被投诉人：上饶市市本级政府采购中心

地址：上饶市信州区锦绣路2号

法定代表人：李彦

被投诉人：上饶师范学院
地址：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志敏大道401号
法定代表人：詹世友

投诉人上饶市瑞德机电有限公司因不满被投诉人上饶市市本级政府采购中心的质疑答复，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于2018年5月7日受理。经依法进行审查，现本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人称：投诉事项一： 招标文件D28页“投标人业绩：提供自 2015 年 01 月 01 日至 2018 年 4月1日（以合同签订时间计算），投标人做过本次所投品牌电梯的政府采购业绩，提供每提供一份得 0.5分，最高得 8 分”；
1、以政府采购业绩作为评分项，是对供应商非政府采购业绩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2、该项分值达到８分，在供应商政府采购业绩不多的情况下，价格低于预算价的２５万左右也很有可能无法中标，该项分值设置过高与采购需求不相适应，可能导致拥有政府采购业绩的供应商高价中标，损害了各方利益。也使得我司非政府采购业绩以外所取得的业绩不被认可，权益受到损害，建议删除该评分项目。法律依据：该项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58号）第二十条。

投诉事项二：招标文件D29页：“项目实施能力：投标人组建的项目组技术人员中须含有在本公司任职的电气类高级工程师 1 名，机电类工程师 2 名，电气类工程师 1 名，电梯特种设备作业人员 10 名以上，人员配备齐全得 3 分，缺一个扣 1 分，扣完为止”。我司认为该招标文件所列商务评分中项目施工条件对施工企业所界定的项目技术人员标准，未按照相关行业法规进行设置，违反《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87号）第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建议按照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下发的行业强制规范执行，对本条款内容进行删除。法律依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印发《机电类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规则（试行）》的通知>（国质检锅[2003]251号）文件第二条、第八条第三款、第十一条第一款、附件一“机电类特种设备施工单位分类分级表”附件二“机电类特种设备施工单位基本要求”附件三“机电类特种设备施工单位考核年度业绩要求”（详见文件）

投诉事项三：“招标文件D29页：售后服务（２）所投品牌在上饶市设备有售后服务站，并提供上饶市特种设备监督局电梯维护保养工作站备案登记表，未提供登记表不得分，对售后服务站的直接隶属单位的服务等级、服务年限、服务团队人员资质进行评分进行综合评比，优得４分，良得２分，一般得１分”。我司认为该招标文件所设定的评分标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58号）第二十条第三款之内容“采购需求中的技术、服务等要求指向特定供应商、特定产品”和《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之内容。且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印发《机电类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规则（试行）》的通知>（国质检锅[2003]251号）文件中资格许可条件相违背，电梯作为特种设备在安装、改造、维修过程中皆须按照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所颁发的规则进行操作，方能达到资格许可和年检的标准，且作为行业规则强制执行。招标文件以附加形式作为评分标准损害了潜在投标人的权益，与行业法规不符，建议删除。

投诉事项四：招标文件第28页“1、投标人所投品牌电梯制造商的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或生产许可证（乘 客电梯）为 A 级（或以上）的得 3 分，B 级的得 2 分；C 级的得 1 分。”1、该项内容为行政许可，应该是所有供应商必须达到的投标条件，用于评分违反了国家强制性要求，我司认为该项应该设置为资格条件。该项评分涉及以资格条件作为了评分因素。2、本次采购的电梯，按照国质检锅[2003]174号文件规定为C类电梯，对制造企业乘客电梯的A级和B级进行打分与采购需求不相适应。法律依据 ：1、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印发《机电类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规则（试行）》的通知>（国质检锅[2003]174号）文件第一章第二条“取得制造许可的特种设备方可正式销售”。该评分标准不应作为加分项存在，建议删除。2、财政部87号令“第二十五条 招标文件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标准、政府采购政策，或者违反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公正和诚实信用原则。3、财政部87号令“第五十五条 ：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资格条件不得作为评审因素。”4、国务院令658号文“采购文件内容违反国家有关强制性规定的，评标委员会、竞争性谈判小组或者询价小组应当停止评审并向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说明情况。”

投诉请求：要求更改上述投诉事项所涉及的评分办法，延后开标，以符合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原则。  

被投诉人上饶市市本级政府采购中心称:我中心受上饶师范学院理化楼电梯采购与安装项目进行公开招标，项目编号：SRZFCG-2018-018#。本项目于2018年04月16日进行公告，定于2018年05月08日开标。我中心于2018年04月28日收到上饶市德瑞机电有限公司针对本项目的质疑函，我中心及采购人于2018年05月03日针对质疑内容逐一进行了回复，具体回复详见附件1《质疑回复函》。我中心于2018年05月07日接到贵局已受理本项目的投诉事宜的通知，按照贵局的要求，我中心于2018年05月08日本项目开标当日组织了评审委员会对本项目招标文件及投诉事项进行评审和论证。经评审委员会一致认定，本项目招标文件相关条款设置符合政府采购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违规条款和倾向性。同时评审委员会逐一回复了投诉事宜，具体回复详见附件2《回复函》。

被投诉人上饶师范学院称：我单位委托上饶市市本级政府采购中心（简称中心）对理化楼电梯采购与安装项目进行公开招标，项目编号：SRZFCG—2018—018#。本项目于2018年04月16日进行公告，定于2018年05月08日开标。2018年04月28日收到投诉人针对本项目的质疑函，我单位及上饶市市本级政府采购中心于2018年05月03日针对质疑内容逐一进行了回复，具体回复详见附件《质疑回复函》。由于采购的电梯属于特种设备，在我单位师生日常使用频率非常高，从安全角度考虑，我单位采购此类货物服务时对它的质量、安装保障、相关经验及售后服务点均需有更高要求。且我单位于2018年05月08日本项目开标当日还组织了评审委员会对本项目招标文件及投诉事项进行评审和论证。经评审委员会一致认定，本项目招标文件相关条款设置符合政府采购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违规条款和倾向性。同时评审委员会逐一回复了投诉事宜，具体回复详见附件《回复函》。

本机关查明：2018年4月16日，上饶师范学院理化楼电梯采购与安装项目（项目编号：SRZFCG-2018-018#）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招标公告，招标文件商务评分标准中投标人业绩规定“提供自 2015 年 01 月 01 日至 2018 年 4月1日（以合同签订时间计算），投标人做过本次所投品牌电梯的政府采购业绩，提供每提供一份得 0.5分，最高得 8 分”，售后服务规定“所投品牌在上饶市设有售后服务站，并提供上饶市特种设备监督局电梯维护保养工作站备案登记表，未提供登记表不得分，对售后服务站的直接隶属单位的服务等级、服务年限、服务团队人员资质进行评分进行综合评比，优得４分，良得２分，一般得１分”，项目实施能力规定“投标人组建的项目组技术人员中须含有在本公司任职的电气类高级工程师 1 名，机电类工程师 2 名，电气类工程师 1 名，电梯特种设备作业人员 10 名以上，人员配备齐全得 3 分，缺一个扣 1 分，扣完为止”。2018年4月28日，投诉人因对招标文件不满，向被投诉人提起质疑。2018年5月2日，被投诉人作出质疑回复函，并送达投诉人。2018年5月8日，该项目在上饶市行政服务中心组织开标。2018年5月14日，该项目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中标公告，中标供应商为江西瀚菱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另查明，2018年5月8日，上饶师范学院理化楼电梯采购与安装项目原评审专家应本机关要求对投诉事项进行论证，经专家一致审议认为：“本项目招标文件的相关条件设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1.、上饶师范学院理化楼电梯采购与安装项目招标公告；2、招标文件；3、质疑函、报名信息；4、投诉书、营业执照；5、专家论证意见；6、上饶师范学院理化楼电梯采购与安装项目中标公告；7、关于上饶市德瑞机电有限公司投诉事项的说明、关于上饶师范学院理化楼电梯采购与安装项目相关情况说明等
本机关认为：关于投诉事项一、投诉事项二、投诉事项三。《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评标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本案中，上饶师范学院理化楼电梯采购与安装项目招标文件中有关业绩、售后服务、项目实施能力评分标准的设定，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有关，与实际需要相适应，且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的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因此，投诉事项一、投诉事项二、投诉事项三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不成立。

关于投诉事项四。《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二十条规定：“供应商投诉的事项不得超出已质疑事项的范围，但基于质疑答复内容提出的投诉事项除外”，本案中，投诉人在质疑时，并未就投诉事项四的内容进行质疑，因此，投诉人的该项投诉不符合受理条件。

综上所述，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一）、（二）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驳回投诉人上饶市瑞德机电有限公司投诉；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上饶市人民政府或江西省财政厅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上饶市财政局

                                      2018月6日14日

上饶市财政局人秘科                  2018年6月1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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